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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總說明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公

布，並自公布後一年施行。為有效推動本法施行，建立及了解公共場所

室內空氣品質狀況，並配合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據以執行管理維

護工作，適時進行室內空氣品質改善作業，以保障民眾權益，依本法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前二項檢驗測定項目、頻率、採樣數及採樣分布方式、

監測項目、頻率、監測設施規範與結果公布方式、紀錄保存年限、保存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爰擬具室內空

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共計二十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法源依據及規定行政義務範圍。（第一條、第二條） 

二、 訂定用詞定義，以利本辦法後續條文之引用。（第三條） 

三、 訂定依本法第六條規定經逐批公告之公告場所，應進行室內空氣污

染物濃度之巡查檢驗，規定測定頻率、種類，以作為定期檢測選點

依據。（第四條） 

四、 明定巡檢點選定原則及巡檢點最低數目要求，強化巡查檢驗成效並

利執行。（第五條） 

五、 訂定公告場所之義務人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進行定期檢測，室內空

氣物染物採樣時間，以有效掌握污染源。（第六條） 

六、 訂定定期檢測採樣點位置規劃擇定原則及最低數目，並但書有特殊

情形之排除規定。（第七條） 

七、 訂定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定期檢測之採樣點規劃原則及最低

數目，排除第五條及第七條之限制。（第八條） 

八、 配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規定，訂定真菌室內及室外測值之採樣相對

位置之規定。（第九條） 

九、 訂定定期檢測之檢驗頻率，應每二年至少一次。（第十條） 

十、 訂定定期檢測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第十一條） 

十一、 訂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者，應檢具連

續監測作業計畫書，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辦理設置及操作，並以網路傳輸



    

 2 

方式申報送審。（第十二條） 

十二、 訂定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目，明確連續監測義務範

圍。（第十三條） 

十三、 訂定公告場所辦理連續監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種類，為二氧化碳

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第十四條） 

十四、 訂定自動監測設施應符合條件規定。（第十五條） 

十五、 訂定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進行校正及維護儀器。（第十六

條） 

十六、 訂定自動監測設施汰換或採樣位置變更，及自動監測設施故障或

損壞，符合規定者，得可停止連續監測。（第十七條） 

十七、 訂定定期檢測量測結果及連續監測量測結果之公布方式、電子媒

體顯示、紀錄保存年限規定。（第十八條） 

十八、 明定有關自動監測設施之設備規範及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另定。（第十九條） 

十九、 本辦法之施行日。（第二十條） 

  

 


